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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原则 进口许可证程序协议的依据已在总协定第八条1(c)

款“有关输出入的手续及费用”中声明，缔约各方“认为有

必要使输出入手续的负担和繁琐程度降低到最低限度，并减

少和简化规定的输出入单证”。东京回合中对非关税壁垒的

重视使得进口许可证手续在这些谈判中成为必不可少的内容

。 本规则的主要好处在于使总协定第八条相当模糊的义务（

该条只以一种不明确的方式提及进口许可证手续），强化成

为明确的纪律。 进口许可证手续协议认为，许可证制度可用

于若干目的，包括： ◆提供收集进口货物统计数据的方法； 

◆在存在进口配额的条件下，分配或控制具体产品的进口或

出口的总量； ◆根据原产地区别对待各种进口商品。 然而，

为减少通过许可证手续中的行政权力实施差别待遇的范围，

本规则制定一致意的条款，以保证许可证手续本身不会限制

货物的输入，并尽可能使该程序具有更大的透明度以及自动

性。 ◆第一条定义与义务 进口许可证手续定义为：“用于为

执行进口许可证制度要求向有关行政机构提交一份申请或其

它单证（为海关的目的而要求的单证除外）作为输入到进口

国关境内的先决条件的行政程序”。 主要义务可总结如下： 

◆该进口许可证手续应与总协定的有关条款一致； ◆该手续

在应用中应是中性的，并且以公正平等的方式予以实施； ◆

该手续中的所有规则、条令，以及任何变动应清楚地予以及



时公布，并提供给总协定秘书处； ◆申请格式及申请程序应

尽量简化； ◆申请者应只向一个主管机构进行接洽，如设立

一个以上机构实属必要，主管机构应保持在尽可能少的数目

之内； ◆非故意的差错或细微的不符不应成为予以惩罚或构

成拒绝签发许可证的理由； ◆应在与不要求进口许可证的商

品进口商同等的基础上供应许可证持有人外汇。 可能要注意

的是，上述第（2）点（文本第一条第9款）被视为另一种有

关外汇分配的程序，有可能被用来起与进口许可证手续相似

的作用。这一条在实行外汇管制手段并严格定量供应外汇的

国家尤其如此。 ◆第二条自动进口许可证手续 本守则对自动

与非自动的进口许可证手续加以区别。在前一种情况下，“

无条件地给予”批准进口许可证的申请，意为此类许可证的

提供是名副其实地自动的、无限制的、非歧视的，并且是迅

速的。为此目的，本规则特别要求，许可证手续不应以限制

进口的方式加以使用，并且只要导致使用许可证的条件仍然

存在，或只要规定的许可证制度的行政目的（如数据搜集）

不能通过其它方式达到，进口许可证手续的规定才应维持不

变。第（2）条进一步规定，在符合进口国法定规定的进口许

可证申请者之间不应有差别待遇，并且在有关货物清关前的

任一工作日，许可证的申请都应为许可证签发当局所接受、

并且应尽快对许可证申请予以办理，而且无论如何要在10个

工作日内办理完毕。 ◆第三条非自动的进口许可证手续 非自

动进口许可证被定义为任何非自动的进口许可证手续，第三

条包括下述许可证手续实施及许可证分配的主要规则。这些

规则旨在保证许可证手续并非额外限制，并且所采用的措施

具有透明度： ◆在许可证用于实施配额或其它进口限制时，



许可证手续不应再对那些已受到贸易限制的进口商造成额外

的限制作用； ◆所有有关许可证制度的行政管理及运行情况

的资料都应在被索要时提供给任何一方，就本条内容不应期

待发展中国家承担额外的行政或资金负担； ◆如果许可证制

度用于实施进口配额，有关配额的数量和／或金额和期限应

予以公布； ◆在配额由国家进行分配的情况下，实行限制缔

约方应将配额分配情况通知所有感兴趣的供货国家，并且应

对此发布通告； ◆如果对获取配额的许可证申请有具体的开

始日期，这一日期应尽早予以公布； ◆通过进口许可证进行

配额分配的合理条件不应具有歧视性；任何被拒绝发给许可

证的进口商有权要求对拒发许可证作出解释，并有权在国家

立法准许的情况下对该项决定提出上诉或请求复查； ◆许可

证的申请应尽快给予办理； ◆许可证的有效期不应短到可限

制进口的程度；在有配额的情况下，不应采取可阻止配额充

分使用的措施； ◆通过进口许可证分配配额应考虑到进口某

一商品应具有经济意义的数量； ◆对进口许可证分配应考虑

申请者过去的进口实绩，与此同时，也应对新的进口商予以

适当考虑，特别是此类进口商是从发展中国家进口，尤其是

最不发达国家； ◆在通过不在供货国中分配的许可证实施配

额管理的情况下，不应对进口实施供货来源方面的限制。 ◆

特殊及差别待遇 本协议的某些部分对发展中国家可能面临的

特殊情况作出特别的考虑。特殊及差别待遇的主要内容如下

： ◆在自动进口许可证方面，本守则中的发展中缔约国允许

在通知该委员会的情况下，推迟自本协议对其生效后不超过

两年执行第二条第2款(d)项和(e)项。副款(d) 项和(e)项规定许

可证申请可在早于报关前的任一工作日提交，并且必须在最



长不超过10天的工作日以内对申请进行办理。 ◆在非自动进

口许可证方面，发展中国家在提供有关许可证管理的进口方

面的统计资料时，如第三条（b）项（4）所规定的，不期望

它们承担额外的行政或资金负担。 ◆第三条（1）款（关于

通知进口许可证制度实施配额分配）声明，应考虑在新的进

口商中间给予合理的许可证分配，特别是在有关进口货物来

自发展中国家，尤其是来自最不发达国家。最后还需注意的

是，尽管本协议中含有强调透明度及提供资料，但这与发展

中国家并无特别的关系，缔约国遵守这些规定对发展中国家

寻求在发达国家建立市场将有特殊的利益。 100Test 下载频道

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